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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立法院第8屆第5會期第10次會議紀錄

	討論事項

增訂保險法第一百六十六條之一條文；並修正第十二條、第一百三十六條、第一百四十二條、第一百四十三條之三、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一、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二、第一百四十六條之四、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五、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九、第一百四十九條至第一百四十九條之二、第一百四十九條之六至第一百四十九條之八、第一百四十九條之十一、第一百六十八條及第一百六十九條之二條文─完成三讀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（頁次：１－８６）

	發言者
	王金平（主席）、洪秀柱（主席）、李桐豪

	修正刑事妥速審判法第五條及第七條條文─完成三讀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（頁次：８６－９９）

	發言者
	王金平（主席）、洪秀柱（主席）

	修正師資培育法第二十四條條文─完成三讀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（頁次：９９－１０４）

	發言者
	王金平（主席）、洪秀柱（主席）

	修正特殊教育法第二十四條條文─完成三讀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（頁次：１０４－１０８）

	發言者
	王金平（主席）、洪秀柱（主席）

	學校衛生法第二十一條條文─不予修正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（頁次：１０８－１１３）

	發言者
	王金平（主席）、洪秀柱（主席）

	學位授予法第八條條文修正草案─交黨團協商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（頁次：１１３－１１８）

	發言者
	王金平（主席）、洪秀柱（主席）

	修正石油管理法第三十六條條文─完成三讀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（頁次：１１８－１２６）

	發言者
	王金平（主席）、洪秀柱（主席）、鄭天財

	勞資爭議處理法第二十五條條文─不予修正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（頁次：１２６－１３１）

	發言者
	王金平（主席）、洪秀柱（主席）

	修正團體協約法第六條條文─完成三讀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（頁次：１３１－１３８）

	發言者
	王金平（主席）、洪秀柱（主席）

	修正就業保險法第二十二條條文─完成三讀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（頁次：１３８－１４１）

	發言者
	王金平（主席）、洪秀柱（主席）

	增訂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六十三條之一條文─完成三讀─　　　 （頁次：１４１－１４６）

	發言者
	王金平（主席）、洪秀柱（主席）

	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五十七條之一及第八十八條之一條文─不予增訂─

（頁次：１４６－１５１）

	發言者
	王金平（主席）、洪秀柱（主席）

	修正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六十四條及第九十二條條文─完成三讀─

（頁次：１５１－１６０）

	發言者
	王金平（主席）、洪秀柱（主席）

	增訂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三十條之二條文；並修正第三十條之一、第五十條及第五十一條條文─完成三讀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（頁次：１６０－１７０）

	發言者
	王金平（主席）、洪秀柱（主席）

	勞工保險條例增訂第二十七條之一及第七十四條之二條文修正草案─交黨團協商─

（頁次：１７０－１８１）

	發言者
	王金平（主席）、洪秀柱（主席）

	修正海洋污染防治法第十三條及第三十三條條文─完成三讀─　　　 （頁次：１８１－１８５）

	發言者
	王金平（主席）、洪秀柱（主席）

	修正兵役法施行法第二條、第三十條、第三十三條、第四十一條及第四十八條條文─完成三讀─

（頁次：１８５－１９７）

	發言者
	王金平（主席）、洪秀柱（主席）

	運動彩券發行條例第七條及第八條條文─不予修正─　　　　　　　 （頁次：１９７－２０５）

	發言者
	王金平（主席）、洪秀柱（主席）

	修正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第二十五條及第三十六條條文─完成三讀─ （頁次：２０５－２１４）


	發言者
	王金平（主席）、洪秀柱（主席）

	增訂發展大眾運輸條例第四條之一條文；並修正第四條條文─完成三讀─

（頁次：２１４－２２１）

	發言者
	王金平（主席）、洪秀柱（主席）

	修正大眾捷運法第二十四條之二及第二十八條條文─完成三讀─　　 （頁次：２２１－２２６）

	發言者
	王金平（主席）、洪秀柱（主席）

	修正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第七條條文─完成三讀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（頁次：２２６－２３０）

	發言者
	王金平（主席）、洪秀柱（主席）

	修正金融控股公司法第四十三條條文─完成三讀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（頁次：２３０－２５５）

	發言者
	王金平（主席）、洪秀柱（主席）

	修正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七條及第十條條文─完成三讀─　　　　　 （頁次：２５５－２６６）

	發言者
	王金平（主席）、洪秀柱（主席）

	修正房屋稅條例第五條條文─完成三讀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（頁次：２６７－２７２）

	發言者
	王金平（主席）、洪秀柱（主席）

	修正銀行法第十九條條文─完成三讀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（頁次：２７２－２９８）

	發言者
	王金平（主席）、洪秀柱（主席）

	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條例第三條之一、第三十三條及第三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─交黨團協商─

（頁次：２９８－３０４）

	發言者
	王金平（主席）、洪秀柱（主席）

	修正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二、第三百七十條及第四百五十五條之二條文─完成三讀─

（頁次：３０４－３２６）

	發言者
	王金平（主席）、洪秀柱（主席）

	
	




